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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二 次 會 議 議 程 （ 二 零 零 九 ／ 一 零 ） （ 會 後 修 訂 ）  

 
 

時 間  

 

議 程

編 號  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通 過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零 九 ／ 一 零 ）

 

  續 議 事 項  
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2 在 屋 邨 加 建 盲 人 引 路 徑 之 選 址 問 題  
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提 出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7 及 7a/2009-2010 號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7b/2009-2010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
 

  討 論 事 項  

 

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 3,4 私 人 樓 宇 滲 水 問 題  

(由 李 志 強 議 員 提 出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5 及 5a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屋 宇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聯 合 辦 事 處 的 工 作 成 效  

(由 黃 柄 權 議 員 提 出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5 及 15a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動 議  

 

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5 “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， 盡 快 為

現 時 未 有 安 裝 鐵 閘 公 屋 住 戶 補 裝 鐵 閘，以 及 退 還 鐵 閘 安 裝 費

給 已 自 資 安 裝 鐵 閘 的 公 屋 住 戶 。 ” 
(由 黃 潤 達 議 員 動 議 ， 林 紹 輝 議 員 、 尹 兆 堅 議 員 、 梁 耀 忠  
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3 及 13a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三 時 五 十 五 分  6 “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盡 快 為 青

逸 軒 未 有 安 裝 鐵 閘 的 公 屋 住 戶 補 裝 鐵 閘，並 退 還 鐵 閘 安 裝 費

給 已 自 資 安 裝 鐵 閘 的 住 戶 。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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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由 譚 惠 珍 議 員 動 議 ， 麥 美 娟 議 員 、 潘 小 屏 議 員 和 議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6 及 16a/2009-2010 號 ) 

 
  討 論 事 項 (續 ) 

 

下 午 四 時 零 五 分  7 要 求 重 新 檢 討 現 時 公 屋 輪 候 政 策 之 配 屋 選 區 範 圍  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7 及 17a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 8 房屋署及房屋協會有否定期檢查及高溫清潔各屋邨地下渠道
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提 出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8, 18a 及 18b/2009-2010 號 ) 

 

  資 料 文 件  

 

下 午 五 時 正  9 房 屋 署 對 區 內 各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
(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至 四 月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9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五 時 十 分  10 葵 涌 及 青 衣 區 房 屋 事 務 報 告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0/2009-2010 號 ) 
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分  11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對 區 內 各 項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
(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至 四 月 )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21/2009-2010 號 ) 

 

  報 告 事 項  

 

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分  12 (i)  公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 

 

  ( i i)  私 人 樓 宇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
 

  ( i i i)  跟 進 葵 盛 圍 公 營 房 屋 及 葵 盛 東 邨 第 12 座 中 轉 房 屋 重

建 合 併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
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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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 13 其 他 事 項  
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分  14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八 月 四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 
 

( 備 註 ： 每 位 委 員 就 每 項 議 題 參 與 討 論 或 辯 論 的 次 數 為 不 多 於 兩 次 ， 而 每 次 發 言 時 限 不 多 於 兩 分

鐘 。 )  

 
 
 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 


